


2.嗣後如因本公司股份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配息比率因此發生變

動者，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 112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傅泓文會計師、洪士剛會計師查核完竣。 
2、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三及附件四。  
3、提請 承認。 

發言摘要：股東戶號【6147】發言詢問，內容略為：112 年第四季虧損之主要原因為何。 
以上股東發言分別經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員說明。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25,255,856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1,506,223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5,221,791 權 (含電子投票  21,488,592 權) 99.86 
反對權數：               229 權 (含電子投票        229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3,836 權 (含電子投票.     17,402 權) 0.13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112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 112 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97,728,774 元，加計期初可供分配盈餘新台幣

273,062,041 元，加計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3,544,639 元及扣除提列 10%法定

盈餘公積新台幣 9,772,877 元，合計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364,562,577 元，擬分

派現金股利共新台幣 7,832,080 元，每股配發 0.2 元，及配發股票股利新台幣

39,160,400 元，每千股無償配發 100 股，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2、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25,255,856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 21,506,223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5,221,490 權 (含電子投票  21,488,291 權) 99.86 
反對權數：               530 權 (含電子投票        530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33,836 權 (含電子投票 .    17,402 權) 0.13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本公司為配合營運需要，充實公司之營運資金，擬自民國 112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中提撥新台幣 39,160,40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3,916,04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均為普通股。 
2、股東股票股利依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之股東，依其持有股份比例，每仟

股配發 100 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股東可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向本公

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一整股，拼湊不足或未拼湊之畸零股，依公司法第 240
條之規定，按面額折發現金至元為止(抵繳集保劃撥費用或無實體登錄費用)，並授

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3、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須

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董事長全權處理變更相關事宜。 
4、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5、本案將俟股東常會通過，依法向主管機關申報核准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

另訂除權配股增資基準日等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應事實需要，

須予變更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6、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25,255,856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 21,506,223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5,226,490 權 (含電子投票  21,493,291 權) 99.88 
反對權數：               230 權 (含電子投票        230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29,136 權 (含電子投票.     12,702 權) 0.11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公司營運所需，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

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2、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25,255,856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 21,506,223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5,154,456 權 (含電子投票  21,421,257 權) 99.59 
反對權數：             72,264 權 (含電子投票.     72,264 權) 0.28 
無效權數：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29,136 權 (含電子投票.    12,702 權) 0.11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提請  討論。  
說明：1、公司為因應未來發展及充實營運資金，擬於 6,000,000 股範圍內，以私募現金增資

發行普通股。本次私募發行普通股得於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 1 次或分次辦

理(最多不超過 3 次)。本次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特定人選擇之方式(目
前尚未洽定應募人)、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等重要內容，請參閱附件七。 



2、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除私募定價成數外，包括實際發行股數、發行價格、

發行條件、計劃項目及預計達成效益等相關事項及其他未盡事宜或未來如遇法令

變更或經主管機關指示修正或因應本案需要而須修正時，於不違反本議案說明之

原則及範圍內，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訂定與辦理。 
3、擬授權董事長在合法範圍內代表本公司簽署、商議、變更一切有關私募普通股之

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發行私募普通股所需之事宜。 
4、提請 討論。 

發言摘要：股東戶號【6147】發言詢問，內容略為：目前是否已有私募對象。 
股東戶號【6802】發言詢問，內容略為：目前是否已有私募對象及考慮因素。 
以上股東發言分別經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員說明。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25,255,856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 21,506,223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5,154,922 權 (含電子投票  21,421,723 權) 99.60 
反對權數：             72,798 權 (含電子投票.     72,798 權) 0.28 
無效權數：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28,136 權 (含電子投票.     11,702 權) 0.11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購買 MILLENNIUM BIOMEDICAL, INC.股權案，提請  討論。  
說明：1、為提升集團產品豐富性與競爭力及為擴充經銷體系，以配合未來之營運需求，擬

透過本公司 100%持有之美國子公司 AST VISIONCARE INC.(以下稱「ASTVC」)
以現金 2,565 萬美元購買人工水晶體製造商公司 MILLENNIUM BIOMEDICAL, 
INC.(以下稱 MBI)95%股權(普通股 4,750,000 股)，購買後，MBI 將成為本公司集

團 100%持有之子公司(目前本公司已持有 MBI 5%之股權)；已洽請立勳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甘逸偉會計師對本次股權交易價格出具意見，其意見表示尚無不合理之

處，會計師之價格合理性意見書意見段請參閱附件八。 
2、ASTVC 購買 MBI 股權之現金來源，將由本公司全數支應 ASTVC ；確切支應方

式，將於本案核准確定後，另行召開董事會討論。 
3、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25,255,856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 21,506,223 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5,051,287 權 (含電子投票  21,493,088 權) 99.19 
反對權數：               433 權 (含電子投票        433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204,136 權 (含電子投票.     12,702 權) 0.80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 9 點 24 分。 



附件一



2. 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2023 年 

財務收支 
(仟元) 

營業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25,787) 
投資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527,583) 
籌資活動淨現金流入(出) 656,098 

獲利能力 

資產報酬率(%) 4.64 
權益報酬率(%) 4.94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額比率(%) 28.92 
純益率(%) 10.64 
每股稅後盈餘(元) 2.81 

3. 研發技術及概況： 

(1)醫療器材表面處理技術優化及強化客製靈活性。 

(2)人工水晶體穩固度及焦段多樣性的持續發展。 

(3)人工水晶體植入器優化及創新。 

(4)上述三項技術結合之人工水晶體植入系統持續創新。 

4. 預算執行情形：本公司2023年度未有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二、2024年度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集團秉持誠信、務實、創新之精神，以創造客戶最高價值並提供更多優質服務與產

品為目標，以達成客戶、終端使用者、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滿意。 

(二)重要產銷政策 

1.強化現有技術、積極開發新產品及控制品質良率。 

2.強化供給鏈的合作，穩固資源的有效取得。 

3.持續經營品牌及開發通路，擴展世界各地市場佔有率。 

(三)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本公司 2024 年度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未來公司策略 

本集團以現有技術及產品為基石，持續優化及研發創新，持續強化產業鏈的深度與廣度，

期能達到市場領先地位。 

四、受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隨著科技進步及人類壽命之延長，全球對醫療器材的需求日益增加，使得醫療器材表

面處理及醫用塗料市場需求隨之增長，本集團延攬高分子材料、化學及醫學材料等專

業人員，以維持公司競爭優勢及應變市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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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3.1 資金貸與對象、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依公司法規定，本公司之資金，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股

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或行號。融資金額係指

本公司短期融資資金累計餘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百分之

四十。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年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

準)之期間。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者。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或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
公司，從事資金貸與，不受(一)條文之限制。但仍應依法令規
定訂定資金貸與之限額及期限。本公司對直接或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海外子公司，貸與總金額以不超過本公
司淨值百分之百為限；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
分之八十為限，期間不得超過三年。

3.1 資金貸與對象、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依公司法規定，本公司之資金，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不得貸與股

東或任何他人： 

(一)與本公司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之公司或行號。融資金額係指

本公司短期融資資金累計餘額不得超過貸與企業淨值百分之

四十。前述所稱『短期』，係指一年或一營業週期(以較長者為

準)之期間。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者。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或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

公司，從事資金貸與，不受(一)條文之限制。但仍應依法令規

定訂定資金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配合公

司集團

營運需

求。

3.2 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金貸與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公司或行號，貸與總金額以不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二三十為限。

(二)因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者，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雙方業務

往來金額者為限，總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

(三)本公司與子公司間之資金貸與應依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對
同一貸與對象，得授權董事長在不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十的貸與額度內，於一年之期間內得分次撥貸
或循環動用。惟貸與對象屬 3.1(三)項所述者，其額度為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八十的貸與額度。 

3.2 資金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金貸與有短期融通資金必要公司或行號，貸與總金額以不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本

公司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因與本公司有業務往來者，個別貸與金額以不超過雙方業務

往來金額者為限，總額以不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十。 

(三)本公司與子公司間之資金貸與應依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對

同一貸與對象，得授權董事長在不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十的貸與額度內，於一年之期間內得分次撥貸

或循環動用。 

配合公

司集團

營運需

求。

附
件
六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3.3 資金貸與他人之原因及必要性評估標準 

因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或因業務往來從事資金貸與者，以下列

情形為限： 

(一)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

通資金之必要者。 

(二)因公司政策將逾期應收款項視為資金貸與他人者。 

(三)其他配合主管機關規範或法令函釋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金

貸與者。 

 

3.3 資金貸與他人之原因及必要性評估標準 

因有短期融通資金之必要或因業務往來從事資金貸與者，以下列

情形為限： 

(一)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

通資金之必要者。 

(二)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金貸與者。 

 

配合實

際營運

需求 

。 

 



私募案之說明事項

一、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辦理私募普通股應說明事項： 

(一)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1.本次私募現金增資發行普通股參考價格之訂定係以下列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

定之。

(1)以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

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以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數平均數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

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私募定價成數：本次私募每股價格以不低於參考價格之八成且不低於面額及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表之每股淨值為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

3.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以不低於股東會決議定價依據與成數範圍內授權董

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及市場狀況決定之。

4.私募價格之定價乃依主管機關公布之法令定之，同時考量證券交易法對私募有

價證券有三年轉讓限制、公司經營績效、未來展望及普通股市價而定，應屬合

理。

(二)特定人選擇方式：

1.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之策略性投資人為

限。

2.應募人為策略性投資人者：

(1)應募人選擇方式及目的：基於公司長期經營與業務發展需要，將選擇對本公

司之未來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益者，並能有助於本公司擴大業務及產品

市場，強化客戶關係，或提升產品開發整合效益，或能提高技術，並能認同本

公司經營理念之策略性投資人。

(2)必要性：本次選定應募人之目的係為引進策略性投資人及增強與策略合作伙

伴的長期合作關係，透過策略性投資人可提升本公司之長期競爭力及營運效

益，故有其必要性。

(3)預計效益：藉由策略性投資人之經驗、產品技術、知識、品牌聲譽及市場通路

等優勢，經由策略合作、共同開發產品、市場整合或業務開發合作等方式，預

計將有助於本公司降低營運成本、提升產品技術、擴大銷售市場，以提高本

公司未來營運績效。

3.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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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1.不採用公開募集之理由： 

相較於公開募集，私募有價證券有三年內不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更可確保公司

與策略性投資人之長期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際需求辦理

私募，亦將有效提高公司募資之機動性與靈活性。 

2.私募之額度： 

以私募發行普通股 6,000 仟股為上限，自股東會決議日起一年內 1 次或分次辦理

(最多不超過 3 次)。 

3.辦理私募之預計辦理次數、各分次辦理私募之資金用途、及各分次預計達成效益： 

預計辦理次數 私募之資金用途 預計達成之效益 

1次或分次辦理

(最多不超過3次) 

充實營運資金及 

配合未來發展新業務。 
強化公司競爭力、提升營運效能。 

備註 
上述分次辦理之私募增資案，合計發行總股數以 6,000,000 股為上

限，各次預計發行股數授權董事會視市場狀況調整、訂定與辦理。 

二、本次私募新股之權利義務： 

原則上與本公司已發行之普通股相同，惟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於交付日起三年內除依據

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八規定外，均不得自由轉讓，並於私募普通股交付日滿三年

之後，依相關法令規定申請補辦公開發行程序及上櫃交易。 

 

三、獨立董事如對本私募案有反對或保留意見者，應於股東會召集事由中載明。 

無此情事。 

 

四、董事會決議辦理私募有價證券前一年內經營權發生變動或辦理私募引進策略性投資人

後將造成經營權重大變動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理私募必要性與合理性之評估

意見，並載明於股東會開會通知，以作為股東是否同意之參考。 

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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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 Millennium Biomedical, Inc.股權 

價格合理性意見書 

 
    應用奈米醫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奈米醫材)，為依照我國公司法成立之企

業，並於我國證券交易市場掛牌交易(股票代號：6612)，專注於高階眼科醫材研發、製

造及銷售，為臺灣第一家跨足國際市場之人工水晶體及其植入系統製造及銷售服務領導

廠商。高階眼科醫材主要產品包括用以治療白內障、近視、遠視、老花或散光之人工水

晶體 （Intraocular lens, IOL）、其手術使用之植入系統（IOL delivery system）及相關

技術服務。 

 

    Millennium Biomedical, Inc. (以下稱MBI)，位於美國南加州，為依照美國公司法成

立之企業，是一家FDA註冊和ISO 13485認證的公司，從事創新眼科產品的開發和製造，

擁有CE標誌人工晶狀體產品，以技術專長、開發和製造能力，提供優質的產品與服務。

MBI目前發行普通股5,000,000股，奈米醫材原持有250,000股，持股比例為5%，本次擬

向其他股東以每股5.4美元，現金購買4,750,000股，使MBI成為奈米醫材100%控股的子

公司。 

    本評估意見主要係協助奈米醫材於取得 MBI 股份之價格提出意見。因此，本評估

報告不得供其他用途使用，亦不得提供予任何第三人或作為任何用途之使用或證明。茲

就本案取得價格之評估詳述如後。 

 

一、 評價方式說明 

 
(一)淨值法 

    係依據最近期財務報表帳面價值為基礎，此法為該公司所應有之最小價值。 

(二)市價法： 

    係參考最近一段時間市場成交紀錄。 

(三)同業比較法： 

    係依據市場同業之本益比、股價淨值比及營收倍數等比例或倍數資料，推估合 

    理價格，再依非量化因子予以調整。 

(四)現金流量折現法： 

    係依據未來現金流量預估值及合理資金成本為基礎，推估整體公司合理價值。 

 

股票價值之評價方法有現金流量折現法(以所選定之折現率，將標的公司未來營運所

產生之現金流量折現成現值，以決定公司價值)及財務分析法(透過對標的公司之財

務分析如股價淨值比或其他財務比率等來分析評價)等，故企業評價計算方式諸多，

因未來現金流量之預估值其涉及較多假設項目，因此具有較高之不確定性，故本案

評估並不採用現金流量折現法評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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